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8月4日 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的2021年重点工作

进展情况报告

    根据《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21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》(三政办〔2021〕6号)文件要求，市政府督查室对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的2021年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跟踪督办，并建立了工作任务台账，经梳理汇总，具体进展情况详见附件。

    附件: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的2021年重点工作任务台账



